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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第 31 次體育指導委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6 年 1 月 16(星期一)下午 2：30 

地點：體育中心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馮校長展華(郝鳳鳴副校長代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曾素萩 

出席人員：郝副校長鳳鳴、張教務長文恭(代)、黃研發長士銘、鄭學務長瑞隆(代)、楊總務長

宇勛(代)、人事室朱主任筱麗、主計室胡主任文騏、體育中心陳代理主任俊民、運

技系廖主任俊儒、文學院蔡教授行健(代)、理學院李教授元希(請假)、社科院魏助

理教授楚陽(代)、工學院薛副教授幼苓(請假)、管理學院阮副教授金聲、法學院葉

副教授錦鴻(請假)、教育學院李副教授雅慧(請假)、通識中心胡委主任維平 

列席人員：體育中心陳組長永洲、體育中心林書寧小姐、體育中心曾素萩小姐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 決定：確認。  

 

参、提案討論 

提案討論一 

案    由:修改國立中正大學體育場館使用管理要點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: 

一、 體育中心因新增運動故事館參訪、體適能檢測等工作項目，擬於「國立中正

大學體育場館使用管理要點」增訂相關活動規範暨收費標準。 

二、 為統一體育場館開放時間，活化場館設施使用效能，俾利校內外人士使用，

擬調整「國立中正大學體育場館開放時間表」，全年僅劃分「平日」與「假

日」兩種開放時段，如附件二之附表一(詳第 11 頁)。 

三、 自 106 年 1 月 1 日開始，因應勞動基準法調整基本工資及一例一休新制，為

妥善運用場館管理人力，並節約營運成本，擬依使用者付費之原則，取消高

爾夫練習場原訂每學期平日中午 12:00-14:00 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免費使用

時段。 

四、 為提昇高爾夫練習場之營運績效，避免相關器材之耗損，擬取消原訂高爾夫

練習場會員每次入場得免費使用六盒高爾夫球之優惠；改採調降高爾夫練習

場會員費用，凡具會員身分者視同本校教職員工生，得以半價（新台幣 20

元）購買高爾夫球盒，如附件二之附表四(詳第 13 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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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檢附「國立中正大學體育館使用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」(如附件三，詳第

19-20 頁)、「國立中正大學體育館使用管理要點附表修正對照表」(如附件

四，詳第 21-28 頁)。 

決    議: 

一、 通過。 

二、 本要點於簽請校長核定時，預留施行新制之過渡宣傳期，公告並載明正式施

行日期，以利教職員工生調整適應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:無。 

 

陸、散會:15:45 


